
附件 1

广东省教育厅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实施办法

(2013 年 6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简称年检)的科学性，促进我省民办高校规范办

学，防范办学风险，提高管理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

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06〕101 号)和教育部《民办高校办学管理若干规

定》(教育部令第 25 号)、《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6 号)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省范围内的民办高等学校(含民办普通高校和独立学院)，均应接受年检。

第三条 年检工作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学校自查和省教育

厅核查相结合。

第二章 年检的主要内容

第四条 民办高校年检的主要内容：学校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规定的情况、按照章

程开展活动的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产管理情况等。具体内容参见《广东省教育厅民办高等学

校年度检查指标体系》。

第三章 年检的程序

第五条 民办高校年检分为学校自查、省教育厅核查两个环节。



第六条 学校自查。每年 1 月，民办高校在总结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对照《广东省

教育厅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指标体系》和省教育厅有关要求进行自查。

学校年检自查情况及有关材料应当经校领导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通过校园网、校务公

开专栏等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第七条报送材料。民办高校在自查的基础上，需报送以下年检材料：

(一)对照年检指标体系填写的年检表;

(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三)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上一年度年检中存在问题的高校，还应提供相应的整改情况说明。

第八条 省教育厅组织核查。核查可以采取材料审查、个别谈话、查阅档案资料、现场

检查、委托审计等形式。

省教育厅根据核查的情况，确定年检结论。

第四章 年检的结果及运用

第九条 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种。

第十条 省教育厅可以通过召开会议、发布公告等方式，通报民办高校年检结果。

第十一条年检结束后，审批机关应根据年检结论，在办学许可证副本上加盖年检结论戳

记。



民办高校换发办学许可证，应当保留原有年检记录。

第十二条年检结果与奖励资助、招生计划下达和评先评优等挂钩。

对连续两年年检结果为“合格”的民办高校，在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奖励项目、招生计划

下达、科研立项、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

对年检结果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民办高校，省教育厅将责令其限期整改。且

自年检结果发布之日起一年内取消学校申报省民办教育各类专项资金及其他表彰奖励的资

格，对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高校可视情况调减其下年度的招生计划，直至暂停招生。

第五章 年检的监督与保障

第十三条 民办高校应当把年检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指定专人负责。

第十四条 民办高校报送年检材料应真实、全面、及时。不能按时报送年检材料，或者

拒不配合年检工作的，年检结论定为“不合格”。

对年检中发现的问题，民办高校应按要求认真整改，并及时将整改情况报省教育厅。

第十五条 民办学校对年检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年检结果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诉。

在年检过程中，民办高校认为省教育厅有关部门或参与年检的人员有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的，可书面向省教育厅或有关部门反映。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省教育厅每年可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要求，结合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适当调整年检的内容。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6 月 5 日起实施，2011 年 3 月颁布的《广东省民办高校

年检实施办法》及《广东省民办高校年检指标体系(试行)》同时废止。

第十八条 对本省由省教育厅直接管理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的年检，可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